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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民政局关于对
政协宜良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案
第71号的答复

丁献文等委员：
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宜良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《关于加强对村干部管理的建议》的提案，经县政府县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交办会研究，转交由我局办理答复。接到县政府交办件后，我局领导高度重视，安排有关科室及人员依据相关政策及目前实际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政治站位及理论学习不够方面。我县在每届村（社区）换届后都要针对性的对村干部进行培训，2016年第6届村（社区）换届以来。一是2016年7月组织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对全县村委会书记、主任、监委会主任进行了为期3天半的培训；二是宣传部组成讲师团到各乡镇巡回讲课，培训新当选的村组干部；三是县民政局组织各科室负责人对各乡镇（街道）村（社区）干部进行了业务培训；四是民政局7月份组织部分新任村（社区）居委会主任参加了云南省民政厅举办的新任村（社区）居委会主任示范班培训班；五是十一月份组织新当选的村（社区）主人参加昆明市组织的培训班；六是今年已经安排县级相关部门组成的讲师团对全县各乡镇（街道）的村（社区）干部进行授课。
二、制度不健全或执行制度不力方面。近年来不断完善对村干部的管理和监督，先后下发了《中共宜良县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规范村（社区）干部兼职及相关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宜办发〔2017〕8号）、《中共宜良县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宜良县村（社区）干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等3个文件的通知》（宜办通〔2015〕52号）、《中共宜良县委办公室 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村（居）务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宜办通〔2013〕353号）等文件，并明确了对村（居）务公开管理要求及检查内容。一是各乡镇（街道）党政主要领导是村（居）务公开工作的主要负责人。要把规范村（居）务公开作为落实农村基层工作的主要抓手，加强对村（居）务公开的督促和检查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，一年不少于4次对村（居）务公开的内容、时间、程序、形式进行督促检查。县农业、财政、审计等相关部门要制定检查、监督方案，定期或不定期对村（居）委会村（居）务公开情况进行检查、督查，重点对村级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并把监督检查的情况进行登记。对村（居）务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及时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，要责令其限期公开；对弄虚作假、欺瞒村民的，给予有关责任人批评教育，并责令其限期整改；对村（居）务公开中发现有挥霍、侵占、挪用、贪污集体财物及其他违法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处理；对构成违纪犯罪的，移交县纪检监察机关和县司法机关依纪依法处理。二是为切实抓好各乡镇（街道）村（居）务公开工作，县纪委监察局将一年不少于2次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定期与不定期对各乡镇（街道）村（居）务公开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检查情况予以通报，对工作落实不力的乡镇领导将进行问责处理。
综上所述，你提出的建议，我们正积极努力做好，在今后，我们将统筹安排对村、组干部进行培训及管理工作，我们将尽可能的多组织一些对村（社区）干部培训教育，提高他们的履职能力和履职水平，让他们知道哪些事可以做，哪些事不能做，做到遵章守纪的优秀村（社区）干部。
最后，感谢您们对农村基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指导，并多提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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